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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8年 9 月 24日經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

 

一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引進業界專家

參與教學，特訂定「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合作教學實施要點」

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合作教學，係指依本校設科特色或配合產業發展需要，規劃雙師以上教學

課程，由專任教師與業界專家（以下簡稱業師）共同授課。 

三、本要點之業師必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： 

    1.國內、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經學校認定足堪擔任合作教學，且具有與任教領域專業

相關實務經驗之工作年資專職或兼職三年以上，表現優異。 

    2.曾任縣市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、教練、裁判。  

    3.曾獲頒縣市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。 

    4.其他經本校各領域教學研究會推薦，並經課發會審核通過之課程相關人員。 

四、同一科目不限由一位業師授課。 

五、合作教學業師教學事項，包含教學設計、教材教具編製提供、講授教學、實作、證照考

試及其他相關教學活動。 

六、原授課專任教師，應與業師共同規劃課程，並協助業師教學準備、教材教具編製提供、

合作教學及學習評量等。 

七、合作教學課程之教學計畫編訂、教學管理、成績考查及登錄等事宜，由原授課專任教師

辦理。 

八、實施合作教學的科目以教授部定或校訂專業及實習科目為優先。 

九、本校專任教師擔任業師合作教學者，其授課時數及鐘點費計算等，仍依原訂課程核計，

業師之鐘點費比照本校教師之標準支付。  

十、本要點經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